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建簡字第13號

原      告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拾忠  

訴訟代理人  許榮濱  

被      告  桔田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家緯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10月27日與被告簽訂設計委託

暨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將臺北市○○區○

○路00號18樓B室全室之裝潢設計施作委由被告處理（下稱

系爭工程），系爭工程於113年5月間完成，詎料於113年8月

10日，上址之電腦設備機房（下稱系爭機房）上方空調管線

發生逆流滿溢之漏水事件，致使原告設備毀損，復於113年8

月19日、9月1日及9月29日持續發生漏水，經原告委請空調

廠商及房屋出租人僱用之機電設備專業人員前來勘查，發現

漏水之主因為被告施作之系爭機房空調排水管路並非連結至

大樓建置之專用排水管道，而係任意連接至大樓建置預防頂

樓漏水之排水管道，因該排水管道並非供空調主機排水之

用，管徑極大可能無法負擔空調排水所需，致逆流滿溢漏

水，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29條第4項亦規定雨水排水

管道應與其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支排水管路分別裝設，且

簽立系爭合約書前，原告即多此向被告口頭及郵件確認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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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與四周壁面不得有水路管線經過，被告亦允諾沒問題

（見原證四），被告卻仍將排水管線建置於機房上，以致漏

水造成系爭機房之設備毀損，原告因被告設計及施工之失

誤，且拒絕修繕瑕疵及負擔費用，需另行委由訴外人太欣科

技空調有限公司（下稱太欣公司）更動排水管，共計花費新

臺幣（下同）26,250元，此部分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第22

7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復因漏水致機房設備毀損，需重新

購置設備，費用共計453,502元，此部分依民法第495條第1

項、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賠償，另系爭合約書平面圖，系

爭機房外有標示「機房空調壓縮機」、進度表有「水電及空

調配合天花內走管」，足徵空調安裝工項確屬系爭合約書範

圍，無償之說法顯與社會常理相違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479,7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意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設計規劃期間，原告提出高規格機房設計規畫需

求，後原告因高規格所需費用甚高而未採用，兩造始退而求

其次訂立系爭合約書，此為原證四之前因後果，原告明知系

爭合約書並未包含機房空調設計移置工項，卻要求被告無償

將同址2樓之空調設備移至18樓，被告為維持施工期間之情

誼及未免無法取得後續款項，迫於無奈始為應允（即一般工

程實務之陋習，俗稱「被凹」），然被告於施作過程均於原

告之指示及監督下為之，被告僅依該大樓原始管線接設空調

排水管線，並未新增管線，該大樓所設排水管尺寸管徑皆相

同，豈有原告所稱管線錯接致排水量不足情事，被告於空調

移置後亦曾提醒管線為舊置應定期疏通保養，若有原告所稱

接錯管線情事，於施作完成啟用空調時，應立即發生溢流，

豈可能於啟用後8個月始發生溢流？足證本見係排水管阻塞

所致，平面圖有「機房空調壓縮機」標示，僅為依原告指示

留設壓縮機空間，另工程進度表有「水電及空調配合天花內

走管」項目，是就大樓原設置之中央空調設備為延伸風管，

並非另行安裝本件空調設備，原告亦未舉證是否有大樓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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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用排水管道及大樓預防頂樓漏水之排水管道存在，且被

告所裝設管線方式依證人所述，符合業界常規，裝設前後被

告亦難以發現排水管有堵塞情形，原告主張並無理由等語，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2年10月2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將臺北市○

○區○○路00號18樓B室全室之裝潢設計施作委由被告承

作，系爭工程於113年5月間完成等情，業經原告提出系爭合

約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7-57頁，含附件之平面圖、3D模擬

圖、工程進度表、報價單明細），且為兩造所不爭，應堪認

定。又系爭工程施作完成後，系爭機房上方空調管線於113

年8月10日有逆流滿溢之漏水狀況，該等漏水並自天花板滴

至下方機房設備，業經原告提出漏水外觀照片為證（見本院

卷第59-67頁），亦堪認定。再安裝於臺北市○○區○○路0

0號18樓B室之空調設備，原係訴外人聚亨金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聚亨金融公司，原設臺北市○○區○○路00號2

樓）所有，嗣因原告與聚亨金融公司均有搬遷需求，經協議

由聚亨金融公司將機房冷氣出售予原告，有原告與聚亨金融

公司間之辦公室拆除復原工程費用分攤合約書、聚亨金融公

司出具之報價單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37-137、149），原

告即因而有將原位於上址2樓之冷氣設備移至至同址18樓安

裝之需求，而被告則不爭執其將冷氣設備安裝管線至同址18

樓（見本院卷第126頁，但抗辯係無償「被凹」），上情均

堪認定。

　㈡查系爭合約書所附工程進度表，雖就113年12月17日至25日

有「水電及空調配合天花內走管」項目，有該工程進度表在

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5頁，其餘項目則明顯與冷氣管線安裝

無關），然何謂「天花內走管」，用語不明，仍應回歸系爭

合約書之項目而定，細譯系爭合約書所附報價單明細，其中

施工項目共計A至H共8項，文字與冷氣有關者僅有C項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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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給排水/機房設備/空調/消防設備」（見本院卷第47

頁），再觀該項之子項目，與空調有關者僅有「原有空調內

機檢查及延伸風管」（見本院卷第51頁），並無所謂空調移

置、安裝管線之項目，則被告辯稱系爭合約書並無空調設計

移置工項等詞，並非無據。惟被告仍為原告施作該冷氣移置

及管線安裝，業如前述，則被告之施作已超出系爭合約書範

圍，衡以被告係以營業為目的之法人，應無償為他人施作工

程之理，再考量工程實務上，施工過程中發現另有項目應追

加，業主或因欲節省成本，或因該項目費用不高，而要求承

攬人於不追加款項之前提下追加施作，而承攬人經考量整體

工程因此增加之成本、利潤減少之幅度以及對施工進度之影

響，綜合評估而同意業主要求，實甚為常見，縱然承攬人係

擔憂觸怒業主進而影響將來款項之收取，而無奈答應（此即

被告所稱之「被凹」），因承攬人仍是基於原契約為基礎經

考量再三後同意，則該增加之工項仍應認屬原契約之追加項

目，只是承攬人同意不因此增加整體費用，亦即就追加之工

項仍屬承攬之一部分，不能認屬原承攬契約外之無償施作，

如此解釋始能符合當時承攬人思索是否同意業主要求之思

路，以此而論，本件被告施作之空調移置及管線安裝工程，

仍屬兩造間承攬契約之一部分，只是未於紙本契約上記載，

被告辯稱係無償額外施作云云，應非可採，該工程既為承攬

契約之一部分，則倘施作有瑕疵或不完全給付，有修補需要

或致原告受有損壞，原告仍可依民法第493條、495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或賠償損害，亦可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

主張權利。

　㈢按所謂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

或當事人之決定認為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

者，即為有瑕疵；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然

給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旨而言。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前段定有明文，原告既主張民法第493條、495條等規定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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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給付修補瑕疵費用及損害賠償，又依不完全給付請求損

害賠償，自應先就瑕疵及不完全給付之存在，負舉證之責。

本件管線漏水，業經原告委請太欣公司處理並更換管線，有

太欣公司出具之機房冷氣排水改善工程報價單在卷可查（見

本院卷第83頁），因此被告安裝之舊有管線已無法試水，衡

情委託專業機構鑑定漏水成因，亦有相當之困難，然太欣公

司員工江睿紘以電子郵件向原告表示「上次機房看過，之所

以會有漏水，並非下雨天的時候才會漏，我們多次現場看

過，有發現以下的做法可能是原因，找到原因才能對症下

藥：1.機房六個水盤共用導水管線，且導最終水管線口徑沒

有加大，容易造成排水過慢。2.機房冷氣不應該與其他共用

排水管線，我們發現幾次都是在周六日，很有可能在共管

中，機房的排水剛好是最低點，當其他地方在清洗有大量用

水灌入排水管時，排水管中大量的水來不及被排出時，就會

從對低點溢出。3.因排水管斜度不足，排水水流過慢，容易

水管可能堵塞，導致排水回流至冷氣水盤A機（因此水盤位

置最低），建議將機房冷氣排水管需要獨立，機房冷氣A機

及B機，需要各拉一條水管線不要跟大樓排水管共用，將原

有連接冷氣排水管先塞起來」（按：上開電子郵件內容有語

意不順情形，本院係全文照錄），有該電子郵件在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167-168頁），證人江睿紘則於本院證稱：上

述電子郵件是我寫的，我是太欣公司的員工，從事空調管線

相關工作已經18年了，我到現場查看管線，看到是2台冷氣

的排水管接到同一個大樓的排水管，因為是六日來報修，且

當時沒有下雨，水是從冷氣管線的水盤滴下來，一定有一個

更高水位的水滴下來造成這樣的現象，如果大樓的排水管很

通暢，就會往下流，但如果大樓排水管不通，就會流不下

去，從排水盤滴下，本件大樓排水管就是不通，所以應該是

六日有人在樓上洗東西，有大量的排水，大樓排水管堵塞導

致滴水，但我不知道大樓排水管堵塞的原因，我是把原來的

冷氣排水管切掉封住，另外做一個獨立的排水管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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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原來的管線接管方式，是否符合業界正常的接管方

式？）原來確實很多師傅會這樣接。（問：但這樣接造成漏

水，為何如此？）這樣的方式有風險，因為可能上方會有其

他人放水下來，或是大樓管線因不明原因堵塞，就會漏水。

（問：很多師傅會這樣接，你的意思是這樣的接法也符合業

界的慣例？）是。（問：一般行規，如果把冷氣排水管接到

大樓排水管，你覺得也是正常的？）是。（問：如果把冷氣

排水管接到大樓排水管，是否有義務要先測試是否會漏

水？）通常滿難測試的，因為需要長時間觀察，且需要樓上

排放大量的水才會知道。（問：你在電子郵件中稱「六個水

盤共用導水管線，導致最終管線口徑沒有加大，容易造成排

水過慢」，請詳細說明此部分？）六個水盤應該是寫錯了，

應該是講幾個水盤，冷氣機的排水盤全部都到同一個大樓的

排水管線，如果該管線只給冷氣做排水，這個管徑不會太

小，但因為他有共用到其他排水管例如地上的排水孔、同一

樓層的其他家冷氣的排水，我沒有看到有無跟同一樓層的其

他家冷氣的排水共用，（問：本件原來裝設至大樓排水管，

該大樓排水管有無過細，而不適宜將本件空調冷氣排水管接

至該處之情形？）正常會這樣接，因為如果排水通暢就不會

有問題。至於我在電子郵件中稱排水管線斜度不足，我是說

如果，照片上看不太出來有斜度不足，本件有無斜度不足我

也沒印象了，本件漏水原因就是大樓排水管有堵塞所造成等

語（見本院卷第237-240、284-286頁），證人江睿紘係原告

委請之冷氣廠商員工，應無迴護、偏袒被告之可能，雖其提

及大樓管線管徑可能不足情形，惟系爭工程系於113年5月間

完成，期間歷經6、7月之盛夏，使用冷氣頻率應非微，倘管

徑過小將導致逆流，應不至於113年8月10日始發生漏水，至

於管線斜度不足部分，證人江睿紘則稱「如果是」，顯有臆

測性質在內，難以採認，則綜觀上情，本件逆流溢水原因應

係大樓排水管於113年8月間發生堵塞，且被告將冷氣排水管

與之連結所致，因排水無法下流以至滿溢，然該接管作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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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符合業界慣例及行業常規，且被告施作時，亦難以測試大

樓排水管有無漏水，而無法預測將來是否逆流滿溢，並非可

評價為有減少標的物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情況，亦不

能謂有不符合債務本旨之情形。

　㈣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曾承諾於系爭機房上不可有管線等情，係

提出被告承辦人員「Aggie Lee」於112年8月22日之電子郵

件（見本院卷第73頁，即原證四），然此與系爭合約書之簽

訂已相隔2月，應為兩造間洽談內約內容過程之一部分，是

否最終為契約之一部分，仍應視契約內容而定，觀諸系爭合

約書內容，均未就此有何記載，難認此承諾最終亦為契約之

一部，自難以該電子郵件之內容認定系爭機房上有冷氣管

線，而認被告有違契約之約定。至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

篇第29條第4項規定「沖洗式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之排水

管路應與雨水排水管路分別裝設，不得共用」，規範意旨在

於雨水排水管應專用以排放雨水，以免暴雨來臨排水不及而

致災，惟證人江睿紘證稱：我講到的大樓排水管，我不清楚

是用來排什麼水，但因為只有禮拜六日才會淹水，又當時沒

有下雨，應該不是專門排雨水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86

頁），是被告所接之大樓排水管並非排放雨水專用水管，自

無前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29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

而難以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併此說明。

　㈤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原告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第227條第1項、第495條第1項、

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修補費用及損害賠償，因被告

因被告將冷氣管線接管之方式難認具有瑕疵，亦不構成不完

全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6,250元之修補瑕疵費用，以

及453,502元之損害賠償費用，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

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一併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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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第八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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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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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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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建簡字第13號
原      告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拾忠  
訴訟代理人  許榮濱  
被      告  桔田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家緯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10月27日與被告簽訂設計委託暨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將臺北市○○區○○路00號18樓B室全室之裝潢設計施作委由被告處理（下稱系爭工程），系爭工程於113年5月間完成，詎料於113年8月10日，上址之電腦設備機房（下稱系爭機房）上方空調管線發生逆流滿溢之漏水事件，致使原告設備毀損，復於113年8月19日、9月1日及9月29日持續發生漏水，經原告委請空調廠商及房屋出租人僱用之機電設備專業人員前來勘查，發現漏水之主因為被告施作之系爭機房空調排水管路並非連結至大樓建置之專用排水管道，而係任意連接至大樓建置預防頂樓漏水之排水管道，因該排水管道並非供空調主機排水之用，管徑極大可能無法負擔空調排水所需，致逆流滿溢漏水，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29條第4項亦規定雨水排水管道應與其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支排水管路分別裝設，且簽立系爭合約書前，原告即多此向被告口頭及郵件確認機房上方與四周壁面不得有水路管線經過，被告亦允諾沒問題（見原證四），被告卻仍將排水管線建置於機房上，以致漏水造成系爭機房之設備毀損，原告因被告設計及施工之失誤，且拒絕修繕瑕疵及負擔費用，需另行委由訴外人太欣科技空調有限公司（下稱太欣公司）更動排水管，共計花費新臺幣（下同）26,250元，此部分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第227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復因漏水致機房設備毀損，需重新購置設備，費用共計453,502元，此部分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賠償，另系爭合約書平面圖，系爭機房外有標示「機房空調壓縮機」、進度表有「水電及空調配合天花內走管」，足徵空調安裝工項確屬系爭合約書範圍，無償之說法顯與社會常理相違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9,7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意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設計規劃期間，原告提出高規格機房設計規畫需求，後原告因高規格所需費用甚高而未採用，兩造始退而求其次訂立系爭合約書，此為原證四之前因後果，原告明知系爭合約書並未包含機房空調設計移置工項，卻要求被告無償將同址2樓之空調設備移至18樓，被告為維持施工期間之情誼及未免無法取得後續款項，迫於無奈始為應允（即一般工程實務之陋習，俗稱「被凹」），然被告於施作過程均於原告之指示及監督下為之，被告僅依該大樓原始管線接設空調排水管線，並未新增管線，該大樓所設排水管尺寸管徑皆相同，豈有原告所稱管線錯接致排水量不足情事，被告於空調移置後亦曾提醒管線為舊置應定期疏通保養，若有原告所稱接錯管線情事，於施作完成啟用空調時，應立即發生溢流，豈可能於啟用後8個月始發生溢流？足證本見係排水管阻塞所致，平面圖有「機房空調壓縮機」標示，僅為依原告指示留設壓縮機空間，另工程進度表有「水電及空調配合天花內走管」項目，是就大樓原設置之中央空調設備為延伸風管，並非另行安裝本件空調設備，原告亦未舉證是否有大樓建置之專用排水管道及大樓預防頂樓漏水之排水管道存在，且被告所裝設管線方式依證人所述，符合業界常規，裝設前後被告亦難以發現排水管有堵塞情形，原告主張並無理由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2年10月2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將臺北市○○區○○路00號18樓B室全室之裝潢設計施作委由被告承作，系爭工程於113年5月間完成等情，業經原告提出系爭合約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7-57頁，含附件之平面圖、3D模擬圖、工程進度表、報價單明細），且為兩造所不爭，應堪認定。又系爭工程施作完成後，系爭機房上方空調管線於113年8月10日有逆流滿溢之漏水狀況，該等漏水並自天花板滴至下方機房設備，業經原告提出漏水外觀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59-67頁），亦堪認定。再安裝於臺北市○○區○○路00號18樓B室之空調設備，原係訴外人聚亨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亨金融公司，原設臺北市○○區○○路00號2樓）所有，嗣因原告與聚亨金融公司均有搬遷需求，經協議由聚亨金融公司將機房冷氣出售予原告，有原告與聚亨金融公司間之辦公室拆除復原工程費用分攤合約書、聚亨金融公司出具之報價單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37-137、149），原告即因而有將原位於上址2樓之冷氣設備移至至同址18樓安裝之需求，而被告則不爭執其將冷氣設備安裝管線至同址18樓（見本院卷第126頁，但抗辯係無償「被凹」），上情均堪認定。
　㈡查系爭合約書所附工程進度表，雖就113年12月17日至25日有「水電及空調配合天花內走管」項目，有該工程進度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5頁，其餘項目則明顯與冷氣管線安裝無關），然何謂「天花內走管」，用語不明，仍應回歸系爭合約書之項目而定，細譯系爭合約書所附報價單明細，其中施工項目共計A至H共8項，文字與冷氣有關者僅有C項之「配電/給排水/機房設備/空調/消防設備」（見本院卷第47頁），再觀該項之子項目，與空調有關者僅有「原有空調內機檢查及延伸風管」（見本院卷第51頁），並無所謂空調移置、安裝管線之項目，則被告辯稱系爭合約書並無空調設計移置工項等詞，並非無據。惟被告仍為原告施作該冷氣移置及管線安裝，業如前述，則被告之施作已超出系爭合約書範圍，衡以被告係以營業為目的之法人，應無償為他人施作工程之理，再考量工程實務上，施工過程中發現另有項目應追加，業主或因欲節省成本，或因該項目費用不高，而要求承攬人於不追加款項之前提下追加施作，而承攬人經考量整體工程因此增加之成本、利潤減少之幅度以及對施工進度之影響，綜合評估而同意業主要求，實甚為常見，縱然承攬人係擔憂觸怒業主進而影響將來款項之收取，而無奈答應（此即被告所稱之「被凹」），因承攬人仍是基於原契約為基礎經考量再三後同意，則該增加之工項仍應認屬原契約之追加項目，只是承攬人同意不因此增加整體費用，亦即就追加之工項仍屬承攬之一部分，不能認屬原承攬契約外之無償施作，如此解釋始能符合當時承攬人思索是否同意業主要求之思路，以此而論，本件被告施作之空調移置及管線安裝工程，仍屬兩造間承攬契約之一部分，只是未於紙本契約上記載，被告辯稱係無償額外施作云云，應非可採，該工程既為承攬契約之一部分，則倘施作有瑕疵或不完全給付，有修補需要或致原告受有損壞，原告仍可依民法第493條、4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或賠償損害，亦可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主張權利。
　㈢按所謂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當事人之決定認為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有瑕疵；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然給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旨而言。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既主張民法第493條、49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補瑕疵費用及損害賠償，又依不完全給付請求損害賠償，自應先就瑕疵及不完全給付之存在，負舉證之責。本件管線漏水，業經原告委請太欣公司處理並更換管線，有太欣公司出具之機房冷氣排水改善工程報價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83頁），因此被告安裝之舊有管線已無法試水，衡情委託專業機構鑑定漏水成因，亦有相當之困難，然太欣公司員工江睿紘以電子郵件向原告表示「上次機房看過，之所以會有漏水，並非下雨天的時候才會漏，我們多次現場看過，有發現以下的做法可能是原因，找到原因才能對症下藥：1.機房六個水盤共用導水管線，且導最終水管線口徑沒有加大，容易造成排水過慢。2.機房冷氣不應該與其他共用排水管線，我們發現幾次都是在周六日，很有可能在共管中，機房的排水剛好是最低點，當其他地方在清洗有大量用水灌入排水管時，排水管中大量的水來不及被排出時，就會從對低點溢出。3.因排水管斜度不足，排水水流過慢，容易水管可能堵塞，導致排水回流至冷氣水盤A機（因此水盤位置最低），建議將機房冷氣排水管需要獨立，機房冷氣A機及B機，需要各拉一條水管線不要跟大樓排水管共用，將原有連接冷氣排水管先塞起來」（按：上開電子郵件內容有語意不順情形，本院係全文照錄），有該電子郵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67-168頁），證人江睿紘則於本院證稱：上述電子郵件是我寫的，我是太欣公司的員工，從事空調管線相關工作已經18年了，我到現場查看管線，看到是2台冷氣的排水管接到同一個大樓的排水管，因為是六日來報修，且當時沒有下雨，水是從冷氣管線的水盤滴下來，一定有一個更高水位的水滴下來造成這樣的現象，如果大樓的排水管很通暢，就會往下流，但如果大樓排水管不通，就會流不下去，從排水盤滴下，本件大樓排水管就是不通，所以應該是六日有人在樓上洗東西，有大量的排水，大樓排水管堵塞導致滴水，但我不知道大樓排水管堵塞的原因，我是把原來的冷氣排水管切掉封住，另外做一個獨立的排水管線。（問：你認為原來的管線接管方式，是否符合業界正常的接管方式？）原來確實很多師傅會這樣接。（問：但這樣接造成漏水，為何如此？）這樣的方式有風險，因為可能上方會有其他人放水下來，或是大樓管線因不明原因堵塞，就會漏水。（問：很多師傅會這樣接，你的意思是這樣的接法也符合業界的慣例？）是。（問：一般行規，如果把冷氣排水管接到大樓排水管，你覺得也是正常的？）是。（問：如果把冷氣排水管接到大樓排水管，是否有義務要先測試是否會漏水？）通常滿難測試的，因為需要長時間觀察，且需要樓上排放大量的水才會知道。（問：你在電子郵件中稱「六個水盤共用導水管線，導致最終管線口徑沒有加大，容易造成排水過慢」，請詳細說明此部分？）六個水盤應該是寫錯了，應該是講幾個水盤，冷氣機的排水盤全部都到同一個大樓的排水管線，如果該管線只給冷氣做排水，這個管徑不會太小，但因為他有共用到其他排水管例如地上的排水孔、同一樓層的其他家冷氣的排水，我沒有看到有無跟同一樓層的其他家冷氣的排水共用，（問：本件原來裝設至大樓排水管，該大樓排水管有無過細，而不適宜將本件空調冷氣排水管接至該處之情形？）正常會這樣接，因為如果排水通暢就不會有問題。至於我在電子郵件中稱排水管線斜度不足，我是說如果，照片上看不太出來有斜度不足，本件有無斜度不足我也沒印象了，本件漏水原因就是大樓排水管有堵塞所造成等語（見本院卷第237-240、284-286頁），證人江睿紘係原告委請之冷氣廠商員工，應無迴護、偏袒被告之可能，雖其提及大樓管線管徑可能不足情形，惟系爭工程系於113年5月間完成，期間歷經6、7月之盛夏，使用冷氣頻率應非微，倘管徑過小將導致逆流，應不至於113年8月10日始發生漏水，至於管線斜度不足部分，證人江睿紘則稱「如果是」，顯有臆測性質在內，難以採認，則綜觀上情，本件逆流溢水原因應係大樓排水管於113年8月間發生堵塞，且被告將冷氣排水管與之連結所致，因排水無法下流以至滿溢，然該接管作法本身符合業界慣例及行業常規，且被告施作時，亦難以測試大樓排水管有無漏水，而無法預測將來是否逆流滿溢，並非可評價為有減少標的物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情況，亦不能謂有不符合債務本旨之情形。
　㈣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曾承諾於系爭機房上不可有管線等情，係提出被告承辦人員「Aggie Lee」於112年8月22日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第73頁，即原證四），然此與系爭合約書之簽訂已相隔2月，應為兩造間洽談內約內容過程之一部分，是否最終為契約之一部分，仍應視契約內容而定，觀諸系爭合約書內容，均未就此有何記載，難認此承諾最終亦為契約之一部，自難以該電子郵件之內容認定系爭機房上有冷氣管線，而認被告有違契約之約定。至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29條第4項規定「沖洗式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之排水管路應與雨水排水管路分別裝設，不得共用」，規範意旨在於雨水排水管應專用以排放雨水，以免暴雨來臨排水不及而致災，惟證人江睿紘證稱：我講到的大樓排水管，我不清楚是用來排什麼水，但因為只有禮拜六日才會淹水，又當時沒有下雨，應該不是專門排雨水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86頁），是被告所接之大樓排水管並非排放雨水專用水管，自無前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29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而難以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併此說明。
　㈤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原告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第227條第1項、第495條第1項、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修補費用及損害賠償，因被告因被告將冷氣管線接管之方式難認具有瑕疵，亦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6,250元之修補瑕疵費用，以及453,502元之損害賠償費用，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一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建簡字第13號

原      告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拾忠  

訴訟代理人  許榮濱  

被      告  桔田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家緯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10月27日與被告簽訂設計委託

    暨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將臺北市○○區○○路

    00號18樓B室全室之裝潢設計施作委由被告處理（下稱系爭

    工程），系爭工程於113年5月間完成，詎料於113年8月10日

    ，上址之電腦設備機房（下稱系爭機房）上方空調管線發生

    逆流滿溢之漏水事件，致使原告設備毀損，復於113年8月19

    日、9月1日及9月29日持續發生漏水，經原告委請空調廠商

    及房屋出租人僱用之機電設備專業人員前來勘查，發現漏水

    之主因為被告施作之系爭機房空調排水管路並非連結至大樓

    建置之專用排水管道，而係任意連接至大樓建置預防頂樓漏

    水之排水管道，因該排水管道並非供空調主機排水之用，管

    徑極大可能無法負擔空調排水所需，致逆流滿溢漏水，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29條第4項亦規定雨水排水管道應與

    其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支排水管路分別裝設，且簽立系爭

    合約書前，原告即多此向被告口頭及郵件確認機房上方與四

    周壁面不得有水路管線經過，被告亦允諾沒問題（見原證四

    ），被告卻仍將排水管線建置於機房上，以致漏水造成系爭

    機房之設備毀損，原告因被告設計及施工之失誤，且拒絕修

    繕瑕疵及負擔費用，需另行委由訴外人太欣科技空調有限公

    司（下稱太欣公司）更動排水管，共計花費新臺幣（下同）

    26,250元，此部分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第227條第1項請求

    被告給付；復因漏水致機房設備毀損，需重新購置設備，費

    用共計453,502元，此部分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第227條第

    2項請求被告賠償，另系爭合約書平面圖，系爭機房外有標

    示「機房空調壓縮機」、進度表有「水電及空調配合天花內

    走管」，足徵空調安裝工項確屬系爭合約書範圍，無償之說

    法顯與社會常理相違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9,75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願意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設計規劃期間，原告提出高規格機房設計規畫需

    求，後原告因高規格所需費用甚高而未採用，兩造始退而求

    其次訂立系爭合約書，此為原證四之前因後果，原告明知系

    爭合約書並未包含機房空調設計移置工項，卻要求被告無償

    將同址2樓之空調設備移至18樓，被告為維持施工期間之情

    誼及未免無法取得後續款項，迫於無奈始為應允（即一般工

    程實務之陋習，俗稱「被凹」），然被告於施作過程均於原

    告之指示及監督下為之，被告僅依該大樓原始管線接設空調

    排水管線，並未新增管線，該大樓所設排水管尺寸管徑皆相

    同，豈有原告所稱管線錯接致排水量不足情事，被告於空調

    移置後亦曾提醒管線為舊置應定期疏通保養，若有原告所稱

    接錯管線情事，於施作完成啟用空調時，應立即發生溢流，

    豈可能於啟用後8個月始發生溢流？足證本見係排水管阻塞

    所致，平面圖有「機房空調壓縮機」標示，僅為依原告指示

    留設壓縮機空間，另工程進度表有「水電及空調配合天花內

    走管」項目，是就大樓原設置之中央空調設備為延伸風管，

    並非另行安裝本件空調設備，原告亦未舉證是否有大樓建置

    之專用排水管道及大樓預防頂樓漏水之排水管道存在，且被

    告所裝設管線方式依證人所述，符合業界常規，裝設前後被

    告亦難以發現排水管有堵塞情形，原告主張並無理由等語，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2年10月2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將臺北市○○區

    ○○路00號18樓B室全室之裝潢設計施作委由被告承作，系爭

    工程於113年5月間完成等情，業經原告提出系爭合約書為證

    （見本院卷第17-57頁，含附件之平面圖、3D模擬圖、工程

    進度表、報價單明細），且為兩造所不爭，應堪認定。又系

    爭工程施作完成後，系爭機房上方空調管線於113年8月10日

    有逆流滿溢之漏水狀況，該等漏水並自天花板滴至下方機房

    設備，業經原告提出漏水外觀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59-67

    頁），亦堪認定。再安裝於臺北市○○區○○路00號18樓B室之

    空調設備，原係訴外人聚亨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

    亨金融公司，原設臺北市○○區○○路00號2樓）所有，嗣因原

    告與聚亨金融公司均有搬遷需求，經協議由聚亨金融公司將

    機房冷氣出售予原告，有原告與聚亨金融公司間之辦公室拆

    除復原工程費用分攤合約書、聚亨金融公司出具之報價單在

    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37-137、149），原告即因而有將原位

    於上址2樓之冷氣設備移至至同址18樓安裝之需求，而被告

    則不爭執其將冷氣設備安裝管線至同址18樓（見本院卷第12

    6頁，但抗辯係無償「被凹」），上情均堪認定。

　㈡查系爭合約書所附工程進度表，雖就113年12月17日至25日有

    「水電及空調配合天花內走管」項目，有該工程進度表在卷

    可考（見本院卷第45頁，其餘項目則明顯與冷氣管線安裝無

    關），然何謂「天花內走管」，用語不明，仍應回歸系爭合

    約書之項目而定，細譯系爭合約書所附報價單明細，其中施

    工項目共計A至H共8項，文字與冷氣有關者僅有C項之「配電

    /給排水/機房設備/空調/消防設備」（見本院卷第47頁），

    再觀該項之子項目，與空調有關者僅有「原有空調內機檢查

    及延伸風管」（見本院卷第51頁），並無所謂空調移置、安

    裝管線之項目，則被告辯稱系爭合約書並無空調設計移置工

    項等詞，並非無據。惟被告仍為原告施作該冷氣移置及管線

    安裝，業如前述，則被告之施作已超出系爭合約書範圍，衡

    以被告係以營業為目的之法人，應無償為他人施作工程之理

    ，再考量工程實務上，施工過程中發現另有項目應追加，業

    主或因欲節省成本，或因該項目費用不高，而要求承攬人於

    不追加款項之前提下追加施作，而承攬人經考量整體工程因

    此增加之成本、利潤減少之幅度以及對施工進度之影響，綜

    合評估而同意業主要求，實甚為常見，縱然承攬人係擔憂觸

    怒業主進而影響將來款項之收取，而無奈答應（此即被告所

    稱之「被凹」），因承攬人仍是基於原契約為基礎經考量再

    三後同意，則該增加之工項仍應認屬原契約之追加項目，只

    是承攬人同意不因此增加整體費用，亦即就追加之工項仍屬

    承攬之一部分，不能認屬原承攬契約外之無償施作，如此解

    釋始能符合當時承攬人思索是否同意業主要求之思路，以此

    而論，本件被告施作之空調移置及管線安裝工程，仍屬兩造

    間承攬契約之一部分，只是未於紙本契約上記載，被告辯稱

    係無償額外施作云云，應非可採，該工程既為承攬契約之一

    部分，則倘施作有瑕疵或不完全給付，有修補需要或致原告

    受有損壞，原告仍可依民法第493條、4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修復費用或賠償損害，亦可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主張權利

    。

　㈢按所謂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

    或當事人之決定認為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

    ，即為有瑕疵；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然給

    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旨而言。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定有明文，原告既主張民法第493條、495條等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修補瑕疵費用及損害賠償，又依不完全給付請求損害

    賠償，自應先就瑕疵及不完全給付之存在，負舉證之責。本

    件管線漏水，業經原告委請太欣公司處理並更換管線，有太

    欣公司出具之機房冷氣排水改善工程報價單在卷可查（見本

    院卷第83頁），因此被告安裝之舊有管線已無法試水，衡情

    委託專業機構鑑定漏水成因，亦有相當之困難，然太欣公司

    員工江睿紘以電子郵件向原告表示「上次機房看過，之所以

    會有漏水，並非下雨天的時候才會漏，我們多次現場看過，

    有發現以下的做法可能是原因，找到原因才能對症下藥：1.

    機房六個水盤共用導水管線，且導最終水管線口徑沒有加大

    ，容易造成排水過慢。2.機房冷氣不應該與其他共用排水管

    線，我們發現幾次都是在周六日，很有可能在共管中，機房

    的排水剛好是最低點，當其他地方在清洗有大量用水灌入排

    水管時，排水管中大量的水來不及被排出時，就會從對低點

    溢出。3.因排水管斜度不足，排水水流過慢，容易水管可能

    堵塞，導致排水回流至冷氣水盤A機（因此水盤位置最低）

    ，建議將機房冷氣排水管需要獨立，機房冷氣A機及B機，需

    要各拉一條水管線不要跟大樓排水管共用，將原有連接冷氣

    排水管先塞起來」（按：上開電子郵件內容有語意不順情形

    ，本院係全文照錄），有該電子郵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

    167-168頁），證人江睿紘則於本院證稱：上述電子郵件是

    我寫的，我是太欣公司的員工，從事空調管線相關工作已經

    18年了，我到現場查看管線，看到是2台冷氣的排水管接到

    同一個大樓的排水管，因為是六日來報修，且當時沒有下雨

    ，水是從冷氣管線的水盤滴下來，一定有一個更高水位的水

    滴下來造成這樣的現象，如果大樓的排水管很通暢，就會往

    下流，但如果大樓排水管不通，就會流不下去，從排水盤滴

    下，本件大樓排水管就是不通，所以應該是六日有人在樓上

    洗東西，有大量的排水，大樓排水管堵塞導致滴水，但我不

    知道大樓排水管堵塞的原因，我是把原來的冷氣排水管切掉

    封住，另外做一個獨立的排水管線。（問：你認為原來的管

    線接管方式，是否符合業界正常的接管方式？）原來確實很

    多師傅會這樣接。（問：但這樣接造成漏水，為何如此？）

    這樣的方式有風險，因為可能上方會有其他人放水下來，或

    是大樓管線因不明原因堵塞，就會漏水。（問：很多師傅會

    這樣接，你的意思是這樣的接法也符合業界的慣例？）是。

    （問：一般行規，如果把冷氣排水管接到大樓排水管，你覺

    得也是正常的？）是。（問：如果把冷氣排水管接到大樓排

    水管，是否有義務要先測試是否會漏水？）通常滿難測試的

    ，因為需要長時間觀察，且需要樓上排放大量的水才會知道

    。（問：你在電子郵件中稱「六個水盤共用導水管線，導致

    最終管線口徑沒有加大，容易造成排水過慢」，請詳細說明

    此部分？）六個水盤應該是寫錯了，應該是講幾個水盤，冷

    氣機的排水盤全部都到同一個大樓的排水管線，如果該管線

    只給冷氣做排水，這個管徑不會太小，但因為他有共用到其

    他排水管例如地上的排水孔、同一樓層的其他家冷氣的排水

    ，我沒有看到有無跟同一樓層的其他家冷氣的排水共用，（

    問：本件原來裝設至大樓排水管，該大樓排水管有無過細，

    而不適宜將本件空調冷氣排水管接至該處之情形？）正常會

    這樣接，因為如果排水通暢就不會有問題。至於我在電子郵

    件中稱排水管線斜度不足，我是說如果，照片上看不太出來

    有斜度不足，本件有無斜度不足我也沒印象了，本件漏水原

    因就是大樓排水管有堵塞所造成等語（見本院卷第237-240

    、284-286頁），證人江睿紘係原告委請之冷氣廠商員工，

    應無迴護、偏袒被告之可能，雖其提及大樓管線管徑可能不

    足情形，惟系爭工程系於113年5月間完成，期間歷經6、7月

    之盛夏，使用冷氣頻率應非微，倘管徑過小將導致逆流，應

    不至於113年8月10日始發生漏水，至於管線斜度不足部分，

    證人江睿紘則稱「如果是」，顯有臆測性質在內，難以採認

    ，則綜觀上情，本件逆流溢水原因應係大樓排水管於113年8

    月間發生堵塞，且被告將冷氣排水管與之連結所致，因排水

    無法下流以至滿溢，然該接管作法本身符合業界慣例及行業

    常規，且被告施作時，亦難以測試大樓排水管有無漏水，而

    無法預測將來是否逆流滿溢，並非可評價為有減少標的物通

    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情況，亦不能謂有不符合債務本旨

    之情形。

　㈣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曾承諾於系爭機房上不可有管線等情，係

    提出被告承辦人員「Aggie Lee」於112年8月22日之電子郵

    件（見本院卷第73頁，即原證四），然此與系爭合約書之簽

    訂已相隔2月，應為兩造間洽談內約內容過程之一部分，是

    否最終為契約之一部分，仍應視契約內容而定，觀諸系爭合

    約書內容，均未就此有何記載，難認此承諾最終亦為契約之

    一部，自難以該電子郵件之內容認定系爭機房上有冷氣管線

    ，而認被告有違契約之約定。至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

    第29條第4項規定「沖洗式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之排水管

    路應與雨水排水管路分別裝設，不得共用」，規範意旨在於

    雨水排水管應專用以排放雨水，以免暴雨來臨排水不及而致

    災，惟證人江睿紘證稱：我講到的大樓排水管，我不清楚是

    用來排什麼水，但因為只有禮拜六日才會淹水，又當時沒有

    下雨，應該不是專門排雨水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86頁），

    是被告所接之大樓排水管並非排放雨水專用水管，自無前揭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29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而難以

    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併此說明。

　㈤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原告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第227條第1項、第495條第1項、

    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修補費用及損害賠償，因被告

    因被告將冷氣管線接管之方式難認具有瑕疵，亦不構成不完

    全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6,250元之修補瑕疵費用，以

    及453,502元之損害賠償費用，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

    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一併駁回

    。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建簡字第13號

原      告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拾忠  

訴訟代理人  許榮濱  

被      告  桔田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家緯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10月27日與被告簽訂設計委託暨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將臺北市○○區○○路00號18樓B室全室之裝潢設計施作委由被告處理（下稱系爭工程），系爭工程於113年5月間完成，詎料於113年8月10日，上址之電腦設備機房（下稱系爭機房）上方空調管線發生逆流滿溢之漏水事件，致使原告設備毀損，復於113年8月19日、9月1日及9月29日持續發生漏水，經原告委請空調廠商及房屋出租人僱用之機電設備專業人員前來勘查，發現漏水之主因為被告施作之系爭機房空調排水管路並非連結至大樓建置之專用排水管道，而係任意連接至大樓建置預防頂樓漏水之排水管道，因該排水管道並非供空調主機排水之用，管徑極大可能無法負擔空調排水所需，致逆流滿溢漏水，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29條第4項亦規定雨水排水管道應與其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支排水管路分別裝設，且簽立系爭合約書前，原告即多此向被告口頭及郵件確認機房上方與四周壁面不得有水路管線經過，被告亦允諾沒問題（見原證四），被告卻仍將排水管線建置於機房上，以致漏水造成系爭機房之設備毀損，原告因被告設計及施工之失誤，且拒絕修繕瑕疵及負擔費用，需另行委由訴外人太欣科技空調有限公司（下稱太欣公司）更動排水管，共計花費新臺幣（下同）26,250元，此部分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第227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復因漏水致機房設備毀損，需重新購置設備，費用共計453,502元，此部分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賠償，另系爭合約書平面圖，系爭機房外有標示「機房空調壓縮機」、進度表有「水電及空調配合天花內走管」，足徵空調安裝工項確屬系爭合約書範圍，無償之說法顯與社會常理相違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9,7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意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設計規劃期間，原告提出高規格機房設計規畫需求，後原告因高規格所需費用甚高而未採用，兩造始退而求其次訂立系爭合約書，此為原證四之前因後果，原告明知系爭合約書並未包含機房空調設計移置工項，卻要求被告無償將同址2樓之空調設備移至18樓，被告為維持施工期間之情誼及未免無法取得後續款項，迫於無奈始為應允（即一般工程實務之陋習，俗稱「被凹」），然被告於施作過程均於原告之指示及監督下為之，被告僅依該大樓原始管線接設空調排水管線，並未新增管線，該大樓所設排水管尺寸管徑皆相同，豈有原告所稱管線錯接致排水量不足情事，被告於空調移置後亦曾提醒管線為舊置應定期疏通保養，若有原告所稱接錯管線情事，於施作完成啟用空調時，應立即發生溢流，豈可能於啟用後8個月始發生溢流？足證本見係排水管阻塞所致，平面圖有「機房空調壓縮機」標示，僅為依原告指示留設壓縮機空間，另工程進度表有「水電及空調配合天花內走管」項目，是就大樓原設置之中央空調設備為延伸風管，並非另行安裝本件空調設備，原告亦未舉證是否有大樓建置之專用排水管道及大樓預防頂樓漏水之排水管道存在，且被告所裝設管線方式依證人所述，符合業界常規，裝設前後被告亦難以發現排水管有堵塞情形，原告主張並無理由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2年10月27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將臺北市○○區○○路00號18樓B室全室之裝潢設計施作委由被告承作，系爭工程於113年5月間完成等情，業經原告提出系爭合約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7-57頁，含附件之平面圖、3D模擬圖、工程進度表、報價單明細），且為兩造所不爭，應堪認定。又系爭工程施作完成後，系爭機房上方空調管線於113年8月10日有逆流滿溢之漏水狀況，該等漏水並自天花板滴至下方機房設備，業經原告提出漏水外觀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59-67頁），亦堪認定。再安裝於臺北市○○區○○路00號18樓B室之空調設備，原係訴外人聚亨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聚亨金融公司，原設臺北市○○區○○路00號2樓）所有，嗣因原告與聚亨金融公司均有搬遷需求，經協議由聚亨金融公司將機房冷氣出售予原告，有原告與聚亨金融公司間之辦公室拆除復原工程費用分攤合約書、聚亨金融公司出具之報價單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37-137、149），原告即因而有將原位於上址2樓之冷氣設備移至至同址18樓安裝之需求，而被告則不爭執其將冷氣設備安裝管線至同址18樓（見本院卷第126頁，但抗辯係無償「被凹」），上情均堪認定。

　㈡查系爭合約書所附工程進度表，雖就113年12月17日至25日有「水電及空調配合天花內走管」項目，有該工程進度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5頁，其餘項目則明顯與冷氣管線安裝無關），然何謂「天花內走管」，用語不明，仍應回歸系爭合約書之項目而定，細譯系爭合約書所附報價單明細，其中施工項目共計A至H共8項，文字與冷氣有關者僅有C項之「配電/給排水/機房設備/空調/消防設備」（見本院卷第47頁），再觀該項之子項目，與空調有關者僅有「原有空調內機檢查及延伸風管」（見本院卷第51頁），並無所謂空調移置、安裝管線之項目，則被告辯稱系爭合約書並無空調設計移置工項等詞，並非無據。惟被告仍為原告施作該冷氣移置及管線安裝，業如前述，則被告之施作已超出系爭合約書範圍，衡以被告係以營業為目的之法人，應無償為他人施作工程之理，再考量工程實務上，施工過程中發現另有項目應追加，業主或因欲節省成本，或因該項目費用不高，而要求承攬人於不追加款項之前提下追加施作，而承攬人經考量整體工程因此增加之成本、利潤減少之幅度以及對施工進度之影響，綜合評估而同意業主要求，實甚為常見，縱然承攬人係擔憂觸怒業主進而影響將來款項之收取，而無奈答應（此即被告所稱之「被凹」），因承攬人仍是基於原契約為基礎經考量再三後同意，則該增加之工項仍應認屬原契約之追加項目，只是承攬人同意不因此增加整體費用，亦即就追加之工項仍屬承攬之一部分，不能認屬原承攬契約外之無償施作，如此解釋始能符合當時承攬人思索是否同意業主要求之思路，以此而論，本件被告施作之空調移置及管線安裝工程，仍屬兩造間承攬契約之一部分，只是未於紙本契約上記載，被告辯稱係無償額外施作云云，應非可採，該工程既為承攬契約之一部分，則倘施作有瑕疵或不完全給付，有修補需要或致原告受有損壞，原告仍可依民法第493條、49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或賠償損害，亦可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主張權利。

　㈢按所謂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當事人之決定認為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有瑕疵；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然給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旨而言。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既主張民法第493條、495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補瑕疵費用及損害賠償，又依不完全給付請求損害賠償，自應先就瑕疵及不完全給付之存在，負舉證之責。本件管線漏水，業經原告委請太欣公司處理並更換管線，有太欣公司出具之機房冷氣排水改善工程報價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83頁），因此被告安裝之舊有管線已無法試水，衡情委託專業機構鑑定漏水成因，亦有相當之困難，然太欣公司員工江睿紘以電子郵件向原告表示「上次機房看過，之所以會有漏水，並非下雨天的時候才會漏，我們多次現場看過，有發現以下的做法可能是原因，找到原因才能對症下藥：1.機房六個水盤共用導水管線，且導最終水管線口徑沒有加大，容易造成排水過慢。2.機房冷氣不應該與其他共用排水管線，我們發現幾次都是在周六日，很有可能在共管中，機房的排水剛好是最低點，當其他地方在清洗有大量用水灌入排水管時，排水管中大量的水來不及被排出時，就會從對低點溢出。3.因排水管斜度不足，排水水流過慢，容易水管可能堵塞，導致排水回流至冷氣水盤A機（因此水盤位置最低），建議將機房冷氣排水管需要獨立，機房冷氣A機及B機，需要各拉一條水管線不要跟大樓排水管共用，將原有連接冷氣排水管先塞起來」（按：上開電子郵件內容有語意不順情形，本院係全文照錄），有該電子郵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67-168頁），證人江睿紘則於本院證稱：上述電子郵件是我寫的，我是太欣公司的員工，從事空調管線相關工作已經18年了，我到現場查看管線，看到是2台冷氣的排水管接到同一個大樓的排水管，因為是六日來報修，且當時沒有下雨，水是從冷氣管線的水盤滴下來，一定有一個更高水位的水滴下來造成這樣的現象，如果大樓的排水管很通暢，就會往下流，但如果大樓排水管不通，就會流不下去，從排水盤滴下，本件大樓排水管就是不通，所以應該是六日有人在樓上洗東西，有大量的排水，大樓排水管堵塞導致滴水，但我不知道大樓排水管堵塞的原因，我是把原來的冷氣排水管切掉封住，另外做一個獨立的排水管線。（問：你認為原來的管線接管方式，是否符合業界正常的接管方式？）原來確實很多師傅會這樣接。（問：但這樣接造成漏水，為何如此？）這樣的方式有風險，因為可能上方會有其他人放水下來，或是大樓管線因不明原因堵塞，就會漏水。（問：很多師傅會這樣接，你的意思是這樣的接法也符合業界的慣例？）是。（問：一般行規，如果把冷氣排水管接到大樓排水管，你覺得也是正常的？）是。（問：如果把冷氣排水管接到大樓排水管，是否有義務要先測試是否會漏水？）通常滿難測試的，因為需要長時間觀察，且需要樓上排放大量的水才會知道。（問：你在電子郵件中稱「六個水盤共用導水管線，導致最終管線口徑沒有加大，容易造成排水過慢」，請詳細說明此部分？）六個水盤應該是寫錯了，應該是講幾個水盤，冷氣機的排水盤全部都到同一個大樓的排水管線，如果該管線只給冷氣做排水，這個管徑不會太小，但因為他有共用到其他排水管例如地上的排水孔、同一樓層的其他家冷氣的排水，我沒有看到有無跟同一樓層的其他家冷氣的排水共用，（問：本件原來裝設至大樓排水管，該大樓排水管有無過細，而不適宜將本件空調冷氣排水管接至該處之情形？）正常會這樣接，因為如果排水通暢就不會有問題。至於我在電子郵件中稱排水管線斜度不足，我是說如果，照片上看不太出來有斜度不足，本件有無斜度不足我也沒印象了，本件漏水原因就是大樓排水管有堵塞所造成等語（見本院卷第237-240、284-286頁），證人江睿紘係原告委請之冷氣廠商員工，應無迴護、偏袒被告之可能，雖其提及大樓管線管徑可能不足情形，惟系爭工程系於113年5月間完成，期間歷經6、7月之盛夏，使用冷氣頻率應非微，倘管徑過小將導致逆流，應不至於113年8月10日始發生漏水，至於管線斜度不足部分，證人江睿紘則稱「如果是」，顯有臆測性質在內，難以採認，則綜觀上情，本件逆流溢水原因應係大樓排水管於113年8月間發生堵塞，且被告將冷氣排水管與之連結所致，因排水無法下流以至滿溢，然該接管作法本身符合業界慣例及行業常規，且被告施作時，亦難以測試大樓排水管有無漏水，而無法預測將來是否逆流滿溢，並非可評價為有減少標的物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情況，亦不能謂有不符合債務本旨之情形。

　㈣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曾承諾於系爭機房上不可有管線等情，係提出被告承辦人員「Aggie Lee」於112年8月22日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第73頁，即原證四），然此與系爭合約書之簽訂已相隔2月，應為兩造間洽談內約內容過程之一部分，是否最終為契約之一部分，仍應視契約內容而定，觀諸系爭合約書內容，均未就此有何記載，難認此承諾最終亦為契約之一部，自難以該電子郵件之內容認定系爭機房上有冷氣管線，而認被告有違契約之約定。至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29條第4項規定「沖洗式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之排水管路應與雨水排水管路分別裝設，不得共用」，規範意旨在於雨水排水管應專用以排放雨水，以免暴雨來臨排水不及而致災，惟證人江睿紘證稱：我講到的大樓排水管，我不清楚是用來排什麼水，但因為只有禮拜六日才會淹水，又當時沒有下雨，應該不是專門排雨水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86頁），是被告所接之大樓排水管並非排放雨水專用水管，自無前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29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而難以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併此說明。

　㈤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原告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第227條第1項、第495條第1項、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修補費用及損害賠償，因被告因被告將冷氣管線接管之方式難認具有瑕疵，亦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6,250元之修補瑕疵費用，以及453,502元之損害賠償費用，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一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